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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览

考虑因素：

Ø 按照碳市场及CEMS的要求进行排放测量的良好实践；

Ø 为保障所需数据质量所必须满足的要求；

Ø 按照欧盟碳市场的要求采用的相关方法。



欧盟碳市场关于采用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相关规定

• 根据欧盟《监测与报告条例》，除少数例外情况外，运营单位可以选择使用基于计算的方法或基于测
量的方法（即连续排放监测系统）来确定其装置的排放量

• 基于计算的方法: 排放量可以通过标准方法（将每种燃料或材料流的活动水平数据乘以相关的计算因
素）或采用质量平衡方法来确定

• 基于测量的方法：在各相关排放点对烟气中相关温室气体的浓度进行连续监测，将测得的浓度乘以相
应的烟气流量的体积测量值来确定排放量

• 在经主管机构批准后，某些装置可以同时使用基于计算的方法和基于测量的方法

• 无论采用何种方法，运营商都必须遵守欧盟碳市场《监测与报告条例》中规定的其他要求 



通用要求

连续排放监测系统（CEMS）的应用需要满足以下适用于任何碳市场的条件：

Ø 使用适用性强、目的性强的测量仪器

Ø 操作应符合相关测量标准和具体规定

Ø 持续的质量保证（包括定期维护、校准等，依照相关标准执行）

Ø 监测设备故障时的处理程序

Ø 处理数据缺失的方法
Ø 适当的数据处理、记录与报告系统 

CEMS在以下情况下可能特别适用或必要：

• 涉及大量不同燃料和材料，并且排放只经过一个或只有几个烟囱

• 燃料或材料的成分高度可变/非均质

• 环境立法要求在烟囱装置CEMS，或者CEMS已经在使用



欧盟碳市场的特定要求（1）

• 在某些情况下，强制要求采用连续排放监测系统，包括：

Ø 硝酸生产中的一氧化二氮（N2O）排放
Ø 己二酸、己内酰胺、乙二醛和羟基乙酸等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减排处理后的一氧化二氮（N2O）排放（对于
短期的未减排排放，必须采用质量平衡的计算方法）；

Ø 二氧化碳（CO2）转移至碳捕集与封存系统，或从一个装置转移至另一个装置。

• 在其他一些情况下，可以采用连续排放监测系统，但需符合以下条件：系统测量结果的不确定度必
须控制在±2.5% 至 ±10%的区间内，具体数值依监管层级而定。

Ø 该不确定度标准需适用于每一个相关排放源，且应全面覆盖所测量的二氧化碳（CO2）总排放量

• 如果无法将排放源视为单一排放源进行测量，则必须单独进行测量

• 必须充分考虑设备的正确位置、校准、测量、质量保证（QA）和质量控制（QC）



欧盟碳市场的特定要求（2） 

• 向大气排放的一氧化碳（CO）同样属于必报项目，需按照与二氧化碳（CO2）等摩尔量的换算规则，
将实测的一氧化碳排放量转换为等效二氧化碳量后，再进行上报。 

• 来源于生物质的排放需要单独核算，并从总排放中扣除

• 烟气流量可以通过连续流量测量或计算所有重要输入参数的合适质量平衡来确定

• 为强化质量保证，必须对通过连续排放监测系统获取的排放数据与采用计算法（简单的数据核查）
得出的数据进行交叉验证

• 《监测与报告条例》还规定了关于数据缺失的特定要求，例如，在连续测量设备失控、超出量程或
停止运行等情况下的处理规定。  



欧盟碳市场的特定要求：测量标准

• 测量必须符合以下要求：

Ø 符合EN 14181标准（自动化测量系统的质量保证）

Ø 符合EN 15259标准（测量部分和站点的要求，以及测量目标、计划和报告）

Ø 其他相关的EN标准，尤其是EN ISO 16911-2标准（管道中速度和流速的手动和自动确定）

• 在其他方面，如果适用的EN标准不可用，方法必须基于适当的ISO标准、欧洲委员会发布的标准或
国家标准。如果没有合适的标准，则可以使用适当的草案标准、行业最佳实践或经过科学验证的方法
（限制取样和测量偏差）



EN 14181标准（自动化测量系统的质量保证） 

• EN 14181固定源排放——自动测量系统的质量保证
Ø 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质量保证 

• EN 14181定义了以下三种质量保证等级（QAL1、QAL2 和 QAL3）以及一个年度监督测试（AST）：

Ø QAL1质量保证程序旨在安装前精准评估连续排放监测系统仪器是否契合预期使用需求，例如，验证仪器能否
满足规定的最大允许不确定度标准。

Ø QAL2质量保证程序于连续排放监测系统完成安装后实施，旨在对设备开展校准工作。依据规范要求，需至少
开展15次与标准参考方法（SRM）的比对测试，测试过程将覆盖多种运行工况。

Ø QAL3质量保证程序贯穿于设备日常运行的全过程，旨在通过读取零点气体和跨度气体的数值对连续排放监测
系统设备性能进行持续的监督，确保设备性能达标。

Ø 年度标准测试旨在对连续排放监测系统设备的校准功能进行复核，以便确保设备运行状态良好，校准函数持
续有效。年度标准测试每年需至少进行 5 次与标准参考方法（SRM）的比对测试

• 标准参考方法：例如，PD CEN/TS 17405:2020 固定源排放 二氧化碳体积浓度的测定 参考方法：红外光谱法



EN14181标准总结  

EN 14181简明指南

合适设备 正确安装 保持正常运行

年度监督测试
（AST）



QAL2质量保证程序

• 何种情况下需要启动QAL2质量保证程序？

Ø 何种情况下需要安装连续排放监测系统仪器？ 
Ø 当工况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排放量发生变化的情况下

Ø 当连续排放监测系统仪器发生故障需进行重大维修的情况下
Ø 当连续排放监测系统仪器进行重大升级或改造的情况下
Ø 当其他法规要求执行的情况下，例如，垃圾焚烧厂需每3年执行一次QAL2质量保证程序，而
火电厂需每5年执行一次QAL2质量保证程序

• 如果改造不影响连续排放监测系统仪器校准功能，则无需重复进行QAL2质量保证程序。

• 在QAL2测试期间，必须使用标准参考方法进行测量；标准参考方法测量的作用不仅是验证连续排
放监测系统是否提供可靠读数，还可以用于更新连续排放监测系统的校准函数 



欧盟碳市场的进一步要求：实验室

• 从事连续排放监测系统测量、校准及相关设备评估的实验室必须符合以下要求：实验室必须具备EN 
ISO/IEC 17025：测试和校准实验室能力的一般要求认证资质（用于证明实验室在分析相关技术要求
方面的能力）

• 在无法获取 EN ISO/IEC 17025 认证实验室服务（即技术上不可行或成本方面不合理）的特殊情况下，
方可选用替代实验室。但所选替代实验室必须通过充分的验证，证明其能力与 EN ISO/IEC 17025 认
证实验室相仿，具体标准如下： 

Ø 拥有相似水平的程序
Ø 拥有 EN ISO/IEC 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或其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
Ø 如果没有获得质量管理体系认证，需提供证明材料，证明实验室能有效管理其人员、流程、文
件和任务

Ø 提供相关证据，证明实验室具备使用相关分析方法开展工作，并能稳定输出技术可靠、结果有
效的成果的能力 



年排放量的测定

• 年度排放量以单个排放源为核算单元，以自然年度作为完整报告周期进行测定。首先，将每小时的
温室气浓度与对应小时的烟气流量相乘，得到该小时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随后，将全年每小时的排
放量数据进行汇总求和得出全年温室气体总排放量。

• 每小时值是该小时内所有测量结果的平均值（所有数据点必须被纳入平均计算中）

• 每个独立排放源的年排放量总和，即为该安装设施的总体年排放量，并据此进行报告。

• 如需从总排放量中扣除来源于生物质的二氧化碳（CO2），运营方可选择以下方式：

Ø 基于计算的方法，例如采用符合《EN ISO 13833生物质（生物）和化石衍生二氧化碳比率的
测定- 放射性碳采样和测定》标准的方法

Ø 基于标准的其他方法，例如采用《ISO 18466使用平衡法测定烟气中二氧化碳（CO2）中的生
物成分》中规定的质量平衡法  

Ø 使用欧盟委员会官方发布的估算方法  



连续排放监测系统在欧盟碳市场中的应用现状

• 虽然运营方既可以采用基于计算的方法，也能够运用基于测量的方法来核算排放量，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连续排
放监测系统在欧盟碳市场中的应用比例仍处于较低水平

• 一些运营商在与二氧化碳（CO2）以外的其他污染物相关的其他立法方面使用CEMS的经验非常丰富，但这往往只
发生在需要浓度测量的情况下

• 代表性的流量测量以及额外的费用是特别关注的焦点

• 在某些情况下，流量测量与计算相比存在5-10%的系统性差异，凸显了通过核对计算/检查来识别问题的重要性，以
便采取纠正措施

• 在欧盟碳市场框架下运营的主体中，绝大多数属于规模较小的运营商。这些运营商内部技术专业储备匮乏，基础设
施建设薄弱，难以有效部署和运行连续排放监测系统

• 许多更大、资源更丰富的设施拥有多个排放点，并发现通过计算排放更经济高效 



总结：连续排放监测系统排放测量质量的关键问题

l CEMS测量二氧化碳（CO2）浓度通常相对简单，但要求符合质量标准的伴随烟气速度/流量的代表性测量往往更加
困难。 

Ø 非均匀或变化的流量要求增加测量点或路径的数量（以满足EU ETS允许的测量不确定性要求）

l EN 14181和EN 15259对于确保CEMS所需质量至关重要，包括：

Ø EN 14181的质量保证等级1（QAL1）确立了仪器的初始适用性（“适用性”），质量保证等级2（QAL2）和
年度监测测试涉及到必要的定期校准，质量保证等级3（QAL3）涉及持续的质量控制。

l 由于数据处理不当，系统误差也可能渗入CEMS对ETS数据的确定，例如：

Ø 省略启动/停机排放（CEMS可能不适用/校准），误差减少以补偿不确定性边界，省略无效或丢失数据的替代
值，涉及流量测量数据的参考条件与相应二氧化碳（CO2）浓度测量之间的差异。 

对CEMS排放测量的信心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严格遵守适当的规范参考（标准）和负责任的数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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